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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 

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

见》（国办发[2013]110 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

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5]31 号）要求，青岛

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关于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后摊薄即期回报

采取填补措施作出相关承诺如下： 

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人承诺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为保证公

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如下承诺：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

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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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或拒不履行本承诺给公司或股东造成损失的，同意根据法律、法规及证券监

管机构的有关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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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

诺》之签字页 

 

 

全体董事： 

 

张新功（签字）：                     叶  红（签字）：               

 

林  瀚（签字）：                      史惠芳（签字）：               

 

杨朝合（签字）：                      王爱东（签字）：               

 

周  灿（签字）：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除董事外）： 

 

李恩泉（签字）：                     盛  波（签字）：               

 

谭映临（签字）：                     茹  凡（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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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后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

见》（国办发[2013]110 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

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5]31 号）要求，青岛

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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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之签字页 

 

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 

 

张新功（签字）：               

 


